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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海外僑胞回國 

參加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典活動須知 

一、 參加資格： 

（一）旅居國外僑胞於97年9月1日至10月9日期間返國（97年8

月 31 日以前返國者，恕不受理報到）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

未持有大陸地區所發護照者： 

1.持我國護照入境，其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或持有效之僑居地

居留證明文件者。 

2.持我國入國許可證入境，具有效之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者。 

3.持外國護照入境之國人或華裔人士。 

（二）前項僑胞之隨行外籍配偶或子女。 

二、報名登記注意事項：  

回國參加慶典之僑胞，請事先就「個別僑胞」或「僑團」擇一報

名登記，辦理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個別僑胞：請於97年9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採網路、傳真

或通訊方式辦理。 

1.網路登記：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(www.ocac.gov.tw)十月慶典

活動專頁辦理。 

2.傳真登記：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傳真至僑務委員會。傳真

號碼：886-2-23566235、886-2-23566325、886-2-23566326。 

3.通訊登記：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於97年9月30日前以快

遞或掛號寄達僑務委員會。 

（二）僑團： 

1.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自97年8月1日起受理

僑團報名作業。 

2.請填妥慶賀團名冊、團員清冊及僑胞登記表（每人填寫一份）

依組團注意事項逕洽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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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報名僑胞請勿重複登記，隨行之僑眷（限外籍配偶或子女）

請於團員清冊備註欄註明。 

4.各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應於97年9月15日前

將僑團報名表件以快遞送達僑務委員會。 

三、 報到注意事項： 

符合參加資格完成報名登記者，須於報到期間檢齊相關證件正本

辦理報到，相關報到注意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應備文件： 

1.蓋有本次入國查驗章戳之我國護照、入國許可證或外國護照

正本。 

2.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正本。 

3.最近3個月內2吋半身正面照片兩張（背面註明中、英文姓

名；報名時已繳交者免附）。 

4.僑團應另附慶賀團名冊1份。 

（二）報到時間： 

1.97年10月2日至8日，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。 

2.97年10月9日上午7時至下午10時。 

（三）報到地點：「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接

待服務處」(台北市徐州路5號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樓)。 

四、組團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僑胞組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，每團人數以15至40人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僑團組成後，請以正楷填寫慶賀團名冊（含團員清冊及僑胞登

記表），每人檢附最近3個月內2吋半身正面照片2張（背面請

書寫中、英文姓名）於9月15日前送交駐外館處或各地華僑文

教服務中心以快遞核轉僑務委員會。 

（三）僑團名冊請以實際返國團員確實填寫，已在台定居及無法返國

者請勿列入。 

（四）僑團回國前，如抵台日期、飛機班次或回國人數有所變動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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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傳真至僑務委員會，傳真號碼：886-2-23566235、

886-2-23566325、886-2-23566326。 

（五）僑團接送機日期及相關事宜： 

1.接機：10月2日起至10月9日止。 

2.送機：10月11日起至10月22日止。 

3.同一僑團接送機均以1次為限，惟未滿15人恕不接送機。 

4.期限外之接送機請自理。 

五、活動日程表： 

時間 
日期 

上午 下午 
地點 

10月 2日∼9日 辦理僑胞報到 僑務委員會

（台北市） 

10月 9日 
（星期四）  四海同心 

聯歡大會 林口體育館

10月 10日 
（星期五） 國慶大會  總統府廣場

（台北市） 

10月 2日∼9日 
10月 11日∼21日 

補助僑胞參加國內旅遊活動  

六、其它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四海同心聯歡大會預定於10月9日下午2時至5時演出，參加

者須憑入場券進場，入場券於報到時發放。 

（二）僑胞旅遊活動注意事項： 

1.僑務委員會本年十月慶典僑胞參訪活動係採補助僑胞國內旅

遊經費方式辦理，每人以新台幣3,200元為補助上限。 

2.旅遊期間： 

（1）自97年10月2日起至10月9日止。 

（2）自97年10月11日起至10月21日止。 



 4

3.符合僑務委員會補助之國內旅遊活動條件如下： 

（1）旅居國外之僑胞於97年9月1日（含）以後入境。 

（2）10 月 2 日至 9 日於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

典回國僑胞接待服務處完成僑胞報到手續，領得九十七年

十月慶典「僑胞證」且出席10月9日「四海同心聯歡大

會」及10月10日「國慶大會」者。 

（3）於前述旅遊期間憑「僑胞證」參加領有中華民國交通部觀

光局合格執照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；或由「中華民國旅行

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」推薦之 20 家優良旅行社會員

所辦國內3天2夜以上之旅遊活動。 

（4）實施辦法請詳見「僑務委員會補助海外僑胞回國參加中華

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典國內旅遊活動作業要點」各項規

定。 

（三）參加十月慶典活動僑胞，請於啟程回國前，先行辦妥旅遊平安

保險。 

（四）慶典期間僑團參加僑務委員會所安排之團體活動，交通工具由

僑務委員會統籌調派。旅遊參訪活動期間，交通工具由代辦旅

行社負責。自由活動或個別活動，不提供交通安排。 

（五）僑務委員會十月慶典接待服務對象以僑胞（含外籍僑眷）為限，

其餘外籍人士恕不接待。 

（六）香港、澳門居民組團回國，應向我駐香港、澳門機構申請，核

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理。個別回國者，不予受理。 

七、鑒於緬甸地區僑胞違法滯留未歸情形嚴重，本年十月慶典不接受

該地區僑胞組團報名；至個人取得簽證符合參加資格者，歡迎報

名參加慶典活動，並得依規定參加旅遊活動及申請經費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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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團名冊封面格式 

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慶賀團名冊                  

編號： 

僑團名稱  僑 居 國 別  

團長姓名  全 團 人 數  

在 台 

聯 絡 人 
 

在 台

聯 絡 電 話
（務必填寫）

 

抵台 

班機／時間 
 

抵台日期 2008年10月   日
是否須接機 
（請確實填寫）

□是   人（每團接機
人數至少15人） 
□否 

離台 

班機／時間 
 

離台日期 2008年10月   日

是否須送機 
□是   人（每團送機
人數至少15人） 
□否 

注意事項 

1.僑團接送機，均以一次為限，惟每團需接送機團員人

數未滿 15 人，恕不接送機；另需接機人數與填報人

數不符者，請駐外館處以專案送本會更正。 

2.僑團如有承辦旅行社接機，請事先通知僑務委員會，

以免浪費資源。 

3.僑團成員（含團長）均須填寫後附團員清冊及僑胞登

記表（一人一表） 

4.在台聯絡方式請務必填寫，以免影響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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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登記表(返國僑胞每人均需填寫) 

※英文姓名 
First 

Name 
 
Middle 

Name  
Last 

Name 
 

※中文姓名 姓  名  
※ 

僑居國別  

※ 性  別 □男      □女 ※出生日期 西元      年   月   日 

※中華民國

護照號碼 
 

※僑居地 

  護照號碼
 

職 業 別  
參加僑社（團）之職

務名稱 
 

僑 居 地 

住 址 
 

僑 居 地 

電 話 
 
※ 在 台 

聯絡電話 
 

在台是否

曾設戶籍

□是 

□否 

是否參加國

內 旅 遊 

□ 

是 

□ 

否 

旅遊 

地點 
 

旅

遊

日

期

月    日至 

月    日止 

在台旅行社

名稱及電話 
 住宿飯店  

注 意 事 項 

1.本表各欄位請以正楷詳填，標有「※」之欄位請務必填寫，

以免影響權益，中華民國護照號碼或僑居地護照號碼可擇

一填寫。 

2.請攜帶本人 2 吋半身正面照片 2 張，持憑入國護照及僑居

地居留證明文件正本於規定時間至本會辦理報到，並領取

僑胞證及活動資料。 

3.參加僑團返國僑胞每人限報名一團，請勿重複登記。 

4.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會內部使用，並將依據「電腦處理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加以妥善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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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慶典（     地區）回國僑胞慶賀團 

團員清冊 

序號 
中文姓名 

（英文姓名） 
性別 出生日期

中華民國護照號碼 

或僑居地護照號碼 
備 註 
（僑眷請註明）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11      

12      

13      

14      

15      

16      

17      

18      

19      

20      

 


